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羌语形容词研究（提要） 

 
 

 
        本 文 从 类 别 （ Classification ） 、 词 法

（Morphology）、句法（Syntax）三方面讨论了

羌语形容词。通过研究指出羌语形容词词法比较

复杂，句法较为简单。形容词可以单独作谓语，

作谓语时，与动词一样有人称、数、时、体、

态、式等语法范畴，其语法形式与动词的范畴基

本相同，但由于受语义的制约，有的有几种语法

范畴；有的只有一种语法范畴、有的一种语法范

畴也没有。除此之外，形容词还有“级”范畴，

还可以重叠，重叠后表示多数或程度进一步加

深。在句法方面作谓语外，还可以作定语、主语

（带定指标记）、宾语（带定指标记）。状态形

容词可以作状语。 
  
 
 


